
32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城市绿地系统

专项规划转型策略

□　朱镱妮，程　昊，孟祥彬，朱海雄，唐艳丽

[摘　要 ]文章首先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专项规划定位进行分析，总结出新时代专项规划编制的5个关键点，即谁组织

谁负责，空间利用，传导、继承，纳入详细规划和结合实际。其次，基于关键点提出构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阶段绿地系统专

项规划编制模式决策机制和研究技术路径两条转型响应策略：一是通过固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内容、展

望绿地系统专项规划编制形式和决策绿地系统专项规划编制模式3个阶段，构建编制模式决策机制；二是构建分解落实、

叠加功能和制订导则3条编制技术路径，以期能科学传导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高效利用绿地空间和精准纳入详细规划，编

制“能用、管用、好用”的绿地系统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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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orientation of specialty planning in national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system and concludes 
five major points of planning compilation: connection with reality, organization with responsibility, spatial utilization, transmission, 
and incorporation with detailed plans. It further proposes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of green system master plan: establishing a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with planning content, compilation approach, and compilation model; and establishing a tech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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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

一”的规划体系，包括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下简称“空

间总规”)、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 [1]。专项绿规由

城市总规的组成部分转型为空间总规的下位规划，随

着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建立，绿规积极响应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总要求，准确定位、积极转型，对

编制“能用、管用、好用”的绿规、实现“多规合一”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以下简称“绿规”)在原城乡

规划体系中属于城市总体规划(以下简称“城市总规”)

的组成部分，包括城市总规中的绿地系统专业规划(以

下简称“专业绿规”)和单独编制的绿地系统专项规划

(以下简称“专项绿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规定，国土空间规划是整合主体功能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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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分析《意见》对专

项规划的定位，并将其与原城乡规划体

系下绿规存在的问题进行对比，总结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专项规划的政策优势，

提出专项绿规编制模式决策机制和研究

技术路径两方面转型响应策略，以期为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专项绿规的编制提

供参考。

1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专项规划

定位

根据《意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下专项规划的编制主体、规划层次、规

划管控和编制形式等都进行了重新规定，

力求解决原城乡规划法规体系中专项规

划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下的专项规划“管用、能用、

好用、有用、实用”(表1)。

1.1术语定义：专门定义专项规划，

地位更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

下简称《城乡规划法》)和《城市规划编

制办法》[2] 等原城乡规划法规体系中没

有对专项规划进行专门定义，而《意见》

对专项规划进行了明确定义，从定义可

知：专项规划范围是特定区域流域和特

定领域；规划目标是体现特定功能；规

划内容主要是空间利用。因此，需通过

明确规划范围、目标，界定规划内容，

确保专项规划“管用”。

1.2编制主体：主管部门组织编制，

责任更清楚

《城乡规划法》规定，专项规划由

城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相关专项规划

编制由城乡规划部门会同园林绿化部门

共同编制，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

纲要 (试行 )》规定绿规由城市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和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共

同负责编制 [3]。由于部门壁垒，规划部

门与相关部门缺乏沟通协调，一方面，

在编制过程中，规划部门认为专项规划

应该由行业主管部门主导，导致其对城

市总规中的专业规划内容不够重视；另

一方面，部门主导编制专项规划一般在

城市总规编制完成后编制，虽然是城市

总规的组成部分，但是很难纳入经批准

的城市总规。例如，《岳阳市城市绿地

系统规划》已经随着《岳阳市城市总体

规划》的修编和调整进行了两版编制，

虽经市政府批准，但都没能真正纳入城

市总规，强制性和实施性较差。因此，《意

见》规定，按照“谁组织编制、谁负责

实施”的原则，明确专项规划由相关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和实施，彻底解决

编制主体多头、责任不清和部门壁垒带

来的专项规划可实施性不强的问题，确

保专项规划“能用”。

1.3规划层次：空间总规下位规划，

层次更清晰

《城乡规划法》规定，城市规划包

括城市总规和详细规划，各类专项规划

属于城市总规的内容，但各类专项规划

一般在城市总规批准后编制，实际上很

难纳入城市总规并实施，专项规划编制

得再好也无法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的依据，加之城市总规编制时将很多棘

手的问题留给了专项规划，很多专项内

容都无法控制到位。《意见》规定，国

土空间规划包括空间总规、详细规划和

相关专项规划，专项规划由城市总规的

组成部分变成空间总规的下位规划。空

表1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原城乡规划法规体系关于专项规划规定的对比

专项规划

规定

原城乡规划法规体系 《意见》

内容 存在问题 内容 保障措施 关键点

术语定义 — 没有进行专门定

义，导致专项规

划编制定位不准

专项规划指在特定区

域流域、特定领域，

为体现特定功能，对

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作

出的专门安排的规划

通过明确专项规

划范围、目标和

内容界定地位，

确保专项规划“管

用”

空间利

用

编制主体 由城乡规划部门

会同主管部门共

同编制

编制主体多头、

责任不清、部门

壁垒导致专项规

划实施性差

专项规划由相关主管

部门组织编制；谁组

织编制，谁负责实施

明确编制主体和

责任，确保规划

“能用”

谁组织

谁负责

规划层次 城市规划、镇规

划都含有城市总

规和详细规划；

城市总规、镇总

规内容应当包括

各类专项规划

专项规划很难纳

入总体规划实施

国土空间规划包括空

间总规、详细规划和

相关专项规划；空间

总规应提出专项规划

分解落实要求，健全

规划实施传导机制

理清规划层次，

有利于规划科

学传导和分解落

实，确保专项规

划“好用”

传导、

继承

规划管控 编制城市控制性

详细规划，应当

考虑相关专项规

划的要求；城乡

规划体系中很多

规划类型都有自

己一套独立的数

据平台、技术标

准和管理模式

只考虑相关专项

规划的要求，导

致专项规划难以

在详细规划中落

实；专项规划类

型过多、基础数

据“多种图”和

技术标准不统一

专项规划要遵循空间

总规，不得违背空间

总规强制性内容；专

项规划主要内容要纳

入详细规划；构建统

一的国土空间规划技

术标准体系；将专项

规划叠加到国土空间

规划“一张图”上

从考虑到要纳入、

从不统一到统一、

从多种图到“一

张图”，力图实

现专项规划管控

到位，确保专项

规划“有用”

纳入详

细规划

编制形式 城市总规应当明

确绿地系统、河

湖水系、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等专

项规划

研究内容重复，

研究结论不一致

空间总规应提出专项

规划分解落实要求；

专项规划可结合实际

选择编制的类型和精

度

“结合实际选择

编制”，思路更

严谨，机制更加

完善，确保专项

规划“实用”

结合实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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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总规应提出相关专项规划分解落实要

求，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制。专项规划

编制层次更加合理，有利于规划编制和

实施的科学传导，确保专项规划“好用”。

1.4规划管控：内容纳入详细规划，

管控更到位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规定，编制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只是“考虑”相关

专项规划的要求，加之很多城市由于各

种原因使得专项规划编而未批，即使批

了也难以纳入城市总规，导致专项规划

难以在详细规划中落实。《意见》规定，

相关专项规划要遵循空间总规，不得违

背空间总规强制性内容，其主要内容要

纳入详细规划。原城乡规划体系规划类

型过多、基础数据“多种图”和技术标

准不统一，而《意见》规定按照“多规合一”

要求，由自然资源部会同相关部门负责

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体系，

相关专项规划的技术标准与国土空间规

划衔接，专项规划在编制和审查过程中

应加强与相关的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

在与“一张图”核对批复后纳入同级国

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叠加到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上。从考虑到要纳入、

从不统一到统一、从多种图到“一张图”

的改变，是为了专项规划能够真正实施

到位，确保专项规划“有用”。

1.5编制形式：编制与否规定变化，

机制更科学

原城乡规划体系中各类专项规划的

编制是由《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及相关

文件进行规定的，各类规划之间出现研

究内容重复的问题，导致人、财、物等

资源浪费；同时，规划编制的主导部门

不同导致研究成果无法统一，或者相互

都认为在重复内容上对方会认真研究而

不加重视，最终导致研究缺失。《意见》

提出专项规划可结合实际选择编制的类

型和精度，思路更加严谨、机制更加科学。

由此可知，专项规划编制与否的决策机

制由“政策文件”规定转为结合实际选

择，也就是说根据空间总规编制内容和

精度来决定专项规划编制类型及精度，

避免出现研究内容重复、研究结论不一

致等问题，将更有利于推进“多规合一”，

确保专项规划“实用”。

2两种规划体系下的专项绿规编制

优劣分析

2.1原城乡规划体系下的专项绿规

编制规定明确，但流于形式

原城乡规划体系根据《城市规划编

制办法》《城市绿地规划标准》等对绿

规编制形式和编制内容进行了明确，绿

规包括专业绿规和专项绿规，编制内容

涵盖市域和城区两个层次。原建设部于

2002年印发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

纲要(试行)》，但绿规编制过程中存在

的编制主体多头、专业和专项规划各行

其道，以及在城市总规编制过程中对绿

地系统规划研究的不重视、绿规编制规

定更新不及时等问题导致绿规编制流于

形式 [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9年

发布《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标准》(GB/T　

51346—2019)[5]，对指标体系和成果内容

等进行了更新，解决了部分问题，但专

业绿规和专项绿规研究内容与重点仍界

定不清，总体规划中绿地系统规划研究

内容在专项规划中如何传承也没有明确

规定。

2.2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专项绿规

编制规定科学，但内容不详

根据《意见》，专项规划可结合实

际选择编制的类型和精度“缺什么，补

什么”，将空间总规已统筹研究的内容

在专项绿规中分解落实。因此，专项绿

规编制与否、编制形式和编制内容应由

空间总规决定，这有助于解决研究重复、

专业和专项规划各行其道及城市总规阶

段研究不足等问题，真正实现“多规合

一”。但是，没有配套明确的政策文件

标准规范对空间总规编制时如何决策专

项绿规编制形式和内容进行规定，甚至

专项规划都没有对专项绿规的编制作出

规定。

2.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专项绿规

转型思路的提出

综上所述，专项绿规作为原城乡规

划体系中的重要专项规划，虽然编制规

定明确，但是编制流于形式；《意见》

对专项规划重新进行定位，并出台五个

方面的新规定，提出界定地位、明确责任、

理清层次、管控到位和优化机制五个方

面的保障措施(图1)，改变了专项规划

编制模式决策主体，确保了专项规划“能

用、管用、好用”。但对于如何编制专

图1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专项绿规转型思路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 

专项规划如何编制

不明确

专项规划新

规定

专项绿规 转型

目标

目的

适应 构建

构建 构建

保障

措施 关键点

相应策略

“能用、管用、好用”

结合实际选择编制的类型和精度

存在问题

原城乡规划体系

专项绿规的

编制

流于形式

术语定义

编制主体

规划层次

规划管控

编制形式

“多规合一”

界定地位 空间利用

明确责任 谁组织谁负责

理清层次 传导、继承

管控到位 纳入详细规划

优化机制

专项绿规编制模式决策机制

专项绿规研究技术路径 

结合实际

规定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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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绿规没有出台配套政策。基于此，研

究国土空间规划中专项绿规转型响应策

略，对编制“能用、管用、好用”的专

项绿规意义重大。本次研究从两个方面

探讨转型响应策略：一是依据“结合实际”

关键点提出构建空间总规阶段专项绿规

编制模式决策机制；二是依据谁组织谁

负责，空间利用，传导、继承，纳入详

细规划和结合实际5个关键点提出专项

绿规研究技术路径。

3专项绿规转型之编制模式决策

机制响应

根据《意见》，专项绿规编制与否、

编制形式及编制内容由政府在组织空间

总规编制时结合实际决定，因此建立空

间总规阶段专项绿规编制模式决策机制

迫在眉睫。首先需对空间总规中的专业

绿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其次展望专项

绿规编制形式，最后决定专项绿规编制

模式，构建科学合理的专项绿规编制模

式决策机制(图2)。

3.1空间总规中的绿规内容固化

根据《城市绿地规划标准》等政策

文件规范标准梳理绿规编制内容后，提

出哪些内容必须在空间总规中研究，哪

些内容适宜在空间总规中研究，哪些内

容无需在空间总规中研究。绿规主要包

括系统规划、分类规划和专业规划三大

类。系统规划包括明确市域绿地系统规

划和城区绿地系统规划的目标、指标、

布局结构，制定公园体系规划和城区绿

线规划；分类规划包括公园绿地、防护

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绿地和区域绿地

规划；专业规划包括道路绿化规划、树

种规划和古树名木保护规划等(表2)。

3.1.1定量、定位、定界的系统规划

必须纳入空间总规

绿地规划建设中存在的结构布局不

合理、绿地总量不足、发展不均衡等主

要问题无不与总体规划相关 [7]，同时《意

依据 编制内容
空间总

规内容

专项绿

规内容
理由

绿地空

间要素

技术

路径

《城市绿

地规划标

准》

系

统

规

划

市域绿地系统规划目标、

指标、布局结构

√ √ 空间总规统筹和综合平衡

相关专项领域的空间需

求，因此与用地有关的区

域和城区绿地系统目标指

标、结构布局、绿线和公

园体系等绿地定位定界的

系统规划必须在空间总规

中研究

定量和

定位

分解落

实

城区绿地系统规划目标、

指标和布局

√ √ 定界

公园体系规划 √ √

城区绿线规划 √ √

分

类

规

划

结构性绿地分类分级 √ √ 绿地定性的分类规划中是

确定绿地均衡合理布局和

科学指标的依据，因此分

类规划宜纳入空间总规

定性

附属绿地控制绿地率 √ √

公园绿地规划 ○ √ 分解落

实；叠

加功能
防护绿地规划 ○ √

广场用地规划 ○ √

附属绿地规划 ○ √

专

业

规

划

道路绿化规划 × √ 绿地定策的专业规划主要

是为绿地系统叠加功能、

营造特色，注重特色性、

专业性和指导性，属于绿

地空间利用规划，应该在

专项绿规中研究，因此无

需纳入空间总规

定策 叠加功

能树种规划 × √

古树名木保护规划 × √

防灾避险功能绿地规划 × √

绿地景观风貌规划 × √

绿道规划 × √

生态修复规划 × √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 √

立体绿化规划 × √

近期建设规划 × √

《关于

推进海

绵城市

建设的

指导意

见》[6]

海绵绿地规划 × √

表2  空间总规和专项绿规编制内容界定

注：“√”表示必须纳入，“×”表示不需纳入，“○”表示适宜纳入空间总规。

见》要求空间总规统筹和综合平衡相关

专项领域的空间需求，因此与空间用地

有关的区域和城区，其绿地系统目标、

指标、结构布局及绿线等定量、定位、

定界的绿地系统规划必须在空间总规中

研究。在统筹各类公共空间的基础上，

图 2  空间总规阶段专项绿规编制模式决策机制
注：图中“专业规划”是专项绿规中的组成部分，根据《城市绿地规划标准》，专项绿规包括系统规划、分类规划

和专业规划，而非城市总规中的绿地系统专业规划。

《意见》

展望

城市规模

系统规划 

必须纳入

适宜纳入

专业规划 传导空间总规

分解落实

编制内容

制定导则

系统规划

分类规划

专业规划

编制形式

城市

规模

增大

指
导
详
细
规
划

叠加功能

空间利用

不需纳入

分类规划 

空间总规中的绿规内容

公共空间整合编制

蓝绿空间整合编制

绿地空间单独编制

专项绿规编制模式

定位、定界 

绿规内

容 

定性 定策

决策

固化 梳理

基础

《城市绿地规划标准》

等政策文件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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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绿地空间系统，然后利用各类绿地

定量、定位指标验证面积和布局质量是

否达标，不达标的则进行优化调整，达

标后即划定绿线，实施严格的管控，并

结合其他建设用地绿地率控制指标确定

绿地规划指标(图3)。

(1)评判绿地空间布局质量的指标。

区域绿地、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和

广场用地等结构性绿地均为单独用地性

质的绿地空间，在空间总规确定后，其

结构、布局及绿线在专项绿规中无法调

整，因此在空间总规中首先应保证结构

性绿地用地比例及布局质量达到绿地空

间布局质量评判指标的要求(表3)，其

次结合各类其他建设用地绿地率控制指

标确定规划目标和指标。

(2)保障绿地空间布局合理的要素。

一是布局合理的结构性绿地。绿地

空间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是保障城市具

备良好生态环境，形成特色明显、景观

优美和功能完善的园林绿化景观之关键。

绿地空间构成复杂，用地形式多样，广

泛分布在城市生态、生产和生活空间中，

既有单独用地的生态空间，如公园绿地、

防护绿地和区域绿地；又有小而多依附

在生产和生活空间中的附属绿地。绿地

空间被城市硬质界面分割包围，景观破

碎，“孤岛”效应严重。大多绿规提出

建设点、线、面结合的绿地系统布局和

结构，通过线形绿地将点、面连接成系统，

而线形绿地借助道路绿化和滨水绿带，

在规划图纸上看这些线好像是连起来的，

但实际上连接度和连通性很差 [9]，很难

承担连接廊道的生态功能，绿地布局停

留在“几何图形概念”层面 [10]，仅是形

式上的完善和合理。结构性绿地在依山

傍水、联山联水、服务社区、引风挡风

和防护隔离布置的基础上，形成完善、

合理的生态空间结构和布局，能有效解

决“孤岛”效应，变“假”连为“真”通。

因此，空间总规应将城市结构性绿地生

态空间及各种公共活动空间的布局合理

性、结构完整性作为重点进行研究。

二是均衡完整的公园体系。公园绿

地作为结构性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

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绿地，只

有构建完整的“人民群众身边的”公园体

系，才能保证绿色福利享受均等。《城市

绿地规划标准》《公园设计规范》等标准

规范对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公园布局有明确

要求，只有先将公园绿地按服务半径分类

分级配置到位后，结合绿环、绿带、绿廊

和绿道系统 [5]，才能形成布局均衡的完整

公园体系，进而保证结构性绿地布局合理

完整。例如，《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18—2035年 )》[11] 草案提出社区生活

圈500　m服务半径需配置1处公园或广

场、完善城乡公园体系等，推动形成更加

均衡完整的公园体系。

(3)保障结构性绿地免受蚕食的绿线。

空间总规合理布局结构性绿地后，

必须对结构性绿地边界进行划定，作为

强制性内容，保证绿地空间边界的强制

性，避免在后续规划中结构性绿地被变

相侵占。

图3  空间总规中绿地空间系统定量、定位、定界关系分析

规划范围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依据

市

域

定量

指标

规划市域人均风景游憩绿地面积 ≥20平方米 /人 《城市绿地规划

标准》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人均风景游憩绿地面积 ≥10平方米 /人

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人均区域绿地面积 ≥20平方米 /人

城

区

定位

指标

城区公园绿地和广场用地 500　m 服务半径覆盖

居住用地的比例

>90%

规划新区公园绿地和广场用地 500　m 服务半径

覆盖居住用地的比例

100%

旧城区公园绿地和广场用地 500　m 服务半径覆

盖居住用地的比例

≥ 80%

定量

指标

规划城区绿地率指标 ≥ 35%

设区城市各区的规划绿地率指标 ≥ 28%

规划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 10% ～ 15% 《城市用地分类

与规划建设用

地指标》(GB/T　

50137—2011)[8]

规划人均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 ≥10平方米 /人

规划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8平方米 /人

设区城市各区规划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7平方米 /人 《城市绿地规划

标准》每万人规划拥有综合公园指数 ≥0.06

附属绿地控制绿地率指标 —

定位

和定

量指

标

规划人均综合公园(分三级服务半径 ) ≥ 3平方米 /人

规划人均社区公园 (分 500　m、800～ 1　000　m 两

级服务半径)

≥ 3平方米 /人

规划人均游园 (300　m 服务半径 ) ≥ 1平方米 /人

定量

指标

小城市、中等城市人均专类公园面积 ≥1平方米 /人

大城市及以上规模人均专类公园面积 ≥1.5平方米/人

表 3  绿地空间布局质量评判指标

绿地系统
定位、定
量指标

绿地广场用地的比例要求

各类绿地数量和面积要求

结构性绿地服务半径要求

公共空间

结构性绿地 公园体系

绿地规划指标

统筹

确定
划定

调整提出

验证

绿线

确定

绿地系统
布局

其他建设用地绿地率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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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定性的分类规划适宜纳入空间

总规

绿地定性的分类规划是确定绿地布

局是否均衡、合理和科学的依据，因此分

类规划宜纳入空间总规中。在规模大的城

市，空间总规难以将分类规划全部纳入，

但应将结构性绿地分类分级和其他建设用

地绿地率控制指标纳入其中，作为确定绿

地系统指标和合理布局的依据。

首先，按照“生活圈”配置要求和

均衡布局原则，需依据服务半径要求对

公园绿地和广场用地分类分级后再布局；

根据道路铁路、高压走廊、公用设施和

污染源工厂规划布局各类防护绿地，否

则专项绿规将“无地可用”；按照标准

规范布局好结构性绿地，明确各类其他

建设用地绿地率控制指标后才能合理提

出绿地系统发展目标和指标，因此公园

绿地、广场用地、防护绿地和附属绿地

分类规划宜纳入空间总规研究。

其次，区域绿地中生态保育、风景

游憩、防护隔离和生态生产体系中的绿

地空间用地所属部门复杂，园林绿化部

门组织专项绿规编制时无法协调众多部

门对各专项规划进行分解落实，且区域

绿地有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林业草原规

划和自然保护地规划等各类专项规划分

解落实。因此，区域绿地分类规划内容

宜纳入空间总规中研究，并由自然保护

地规划等其他各类专项规划分解落实，

专项绿规主要落实城区内绿地和城镇开

发边界内城市建设区外的与城市密切相

关的区域绿地。

3.1.3定策的专业规划无需纳入空间

总规

绿地定策的专业规划主要是为绿地

系统叠加功能、营造特色，注重特色性、

专业性和指导性 [4]，属于绿地空间利用

规划，应该在专项绿规中研究，因此无

需纳入空间总规。

3.2专项绿规编制形式展望

根据《意见》思路展望，规模较小

的城市在空间总规中可以将绿地系统规

划内容编制到位，无需再进行绿地系统

专项规划。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不宜

也没有必要在空间总规中将绿规内容全

部编制完成，未完成的内容可编制专项

规划，根据城市规模，建议采用公共空

间整合编制、蓝绿空间整合编制和绿地

空间单独编制3种编制形式。

3.2.1公共空间整合编制

城市公共空间包括街道、广场、公

园和绿地等，对城市景观和市民户外生

活质量的影响较大，郭恩章建议将各类

规划中公共空间的内容整合为专项规划

或专篇，做好整体布局，实现公共空间

的网络化 [12]，有利于公共空间统筹和功

能叠加。各类公共空间管理主体众多、

规划要求复杂，在空间总规编制时，公

共空间作为专篇能得到良好的统筹协调，

但其若作为专项规划，除自然资源和规

划部门外，其他部门都难以对其进行协

调和管控，故只宜在规模不大的城市考

虑专项规划的整合编制。

3.2.2蓝绿空间整合编制

在城市公共空间中，蓝绿空间联系

密切。城市绿地空间因山而生、得水而

成，蓝绿空间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因

此在水系发达的城市将蓝绿生态空间整

合进行专项规划编制，更有利于空间的

统筹，如雄安新区总体规划就将蓝绿空

间作为整体进行规划研究。但蓝绿生态

空间整合也存在管理主体多头和专业协

调难等问题，在规模较大的城市不宜整

合编制。

3.2.3绿地空间单独编制

城市有 35% 以上的空间被绿色覆

盖，城市绿地系统是艺术和技术的有机

结合，是涉及规划、美学和植物等多学

科的复杂空间系统，发挥着生态、景观、

游憩和防护等多元功能，是践行生态文

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更是实

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提出的“整个城

市都是一个大公园”理念的基础 [5]。因

此“关乎民生”“关乎生态”的绿地空

间保护开发和利用宜作为单独的专项规

划进行编制。

3.3专项绿规编制决策模式

《意见》提出“专项规划可结合实

际选择编制的类型和精度”，但如何“结

合实际”还需建立实施性强的决策模式，

城市规

模

城区常住

人口/万

空间总规绿规内容 专项绿规编制内容 专项绿规编制形式

系统

规划

分类

规划

专业

规划

系统

规划

分类

规划

专业

规划

不编

制

公共空间

整合编制

蓝绿空间

整合编制

绿地空

间单独

编制

Ⅱ型小

城市

<20 √ √ √ √

Ⅰ型小

城市

20≤人口

<50

× √ √ √

中等城

市

50≤人口

<100

× √ √ √

Ⅱ型大

城市

100 ≤ 人

口 <300

× × √ √

Ⅰ型大

城市

300 ≤ 人

口 <500

× × √ √

特大城

市

500 ≤ 人

口 <1　000

超大城

市

1 　000 ≤

人口

× × × √

表 4  专项绿规编制模式

注：“       ”表示绿规编制内容，“√”表示可以采用的编制形式，“×”表示不可以采用的编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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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组织空间总规编制时确定专项绿

规的编制形式和内容。我国以城区常住

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规模划分为五

类七档 [13]。以城市规模分类为基础，确

定专项绿规编制形式和内容比较简单，易

于操作。规模越小，城市规划越单一，在

空间总规中就可以纳入更多的绿规内容，

同时专项绿规与其他公共空间规划实现整

合编制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城市规模越

小，可以逐步将适宜和无需纳入空间总规

的绿规内容纳入空间总规，直至绿规内容

全部纳入空间；对于专项绿规编制形式，

建议全部单独编制，对于规模更小的城市，

则可以与其他公共空间规划整合编制甚至

不编制；专项绿规编制内容应包含绿规全

部内容，保证规划的完整性，在空间总规

中已研究的绿规内容应传导、继承到专项

绿规中(表4)。

4专项绿规转型之编制技术路径

响应

由政府组织编制的空间总规，在明

确了专项绿规编制形式和内容后，园林绿

化主管部门可根据《意见》提出的“谁组

织谁负责、传导机制、空间利用和纳入详

细规划”等关键点，组织专项绿规编制。

同时，应建立“分解落实+叠加功能+

制订导则”的专项绿规研究技术路径，保

障能科学传导空间总规、高效利用绿地空

间和精准指导详细规划(图4)。首先，通

过分解落实，保障空间总规中的绿规内

容传导、继承到位后再编制系统规划；

其次，通过叠加功能，对绿地空间进行

高效利用，再编制分类规划和专业规划；

最后，制定技术导则指导详细规划的编

制。由于区域绿地主管部门众多，本研

究提出专项绿规可主要探讨城镇开发边

界内建设用地外由园林绿化部门管理的

区域绿地，其余区域绿地纳入自然保护

地等专项规划。

4.1分解落实，科学传导空间总规

空间总规绿规编制内容必须包括区

域绿地系统目标、指标、布局，城区绿

地系统目标、指标、布局、绿线，以及

公园体系等绿地定量、定位、定界的系

统规划内容。空间总规是专项绿规的基

础，专项绿规不得违背空间总规强制性

内容。城镇开发边界内，城市结构性绿地、

水体等开敞空间的控制范围和均衡分布

情况，以及绿地率等是空间总规的审查

要点 [14]，属于强制性内容。

(1)结构性绿地布局落实到小型绿地。

空间总规编制时不可能将所有结构性绿

地全部布局到位，如《市县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指南》交流稿中提出，2万平方米

以上的结构性绿地需布局到位。因此，

专项绿规应尽量将小型绿地布局到位，

无法到位的应提出强制指标，要求详规

落实到位。

(2)绿地规划指标分解到片区。空间

总规从整个城区层面明确绿地规划指标，

但城市各片区绿地资源及其构成存在较大

差异，尤其是旧城区绿地资源缺乏，在编

制专项绿规时应按照已建片区绿地现状指

标和规划片区自然资源现状，合理确定各

片区绿地规划指标。规划片区自然植被和

山水资源好，规划应设置较高的结构性绿

地用地比例及较高的新片区其他建设用地

绿地率控制指标，同时已建片区和旧城区

应制订切实可行的策略增加绿地。

4.2叠加功能，高效利用绿地空间

城市绿地系统承担着生态环保、休

闲游憩、景观营造、文化传承、科普教育

和防灾避险等多种功能 [15]，将实现这些

功能的空间要素叠加到绿地空间上，有助

于提升绿地空间的利用率：①利用道路绿

化规划、树种规划、生态修复规划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规划等专业规划全方位系统叠

加生态功能。②利用分类绿地规划叠加休

闲游憩和科普教育功能，在各类绿地中规

划完善的休闲游憩、科普教育和标识标牌

等设施设备。③利用绿地景观风貌规划叠

加景观和文化功能，塑造绿地和植物景观

特色风貌。④利用防灾避险绿地规划和海

绵绿地规划叠加防灾避险功能，但不能影

响绿地主体功能 [16]。

图4  专项绿规编制技术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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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制订导则，精准纳入详细规划

一方面，实现规划控制要点条文化。

提炼绿地分类分级、用地比例、布局结

构、地形水体和铺装游路等规划内容，

形成简单易操作的条文式规划控制要点。

另一方面，实现规划控制要点的指标化。

将各类绿地规划控制要点转化为确保综

合功能发挥的指标体系，包括土地使用

强度、绿地使用强度、交通、水域铺装

建筑、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五大类指标及

控制标准 [17]。例如，公园绿地的土地使

用强度控制指标包括容积率、建筑密度、

道路铺地比、建筑限高和绿地率等；交

通控制指标包括主出入口、路网密度。

5总结与展望

城市绿地系统质量，关乎城市生态

环境景观文化的优劣，也是实现美好生

活的重要因素之一。新时代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专项绿规编制没有出台配套政策，

因此适应新形势，研究专项绿规转型响

应策略意义重大。

通过对《意见》进行分析，本文提

出依托谁组织谁负责，空间利用，传导、

继承，纳入详细规划和结合实际5个关

键点建立专项绿规编制模式决策机制和

研究技术路径两条转型响应策略。一是

在固化空间总规绿规内容、展望专项绿

规编制形式的基础上，根据城市规模决

策专项绿规编制模式，构建专项绿规编

制模式决策机制；二是建立“分解落实+

叠加功能+制订导则”的专项绿规研究

技术路径，保障能科学传导空间总规、

高效利用绿地空间和精准指导详细规划。

这些策略有益于专项绿规科学编制

和编制技术标准研究。但编制模式决策

和技术路径构建是否合理，公共空间整

合编制专项规划是否必要，还有待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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